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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規劃組 

素養教學與評量議題小組第 9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07年 3月 9日（星期五）上午 10點 

會議地點 協作中心會議室(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1號綜合大樓 3樓) 

會議主持人 余規劃委員霖 記錄 劉榮盼 

出席人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卯教授靜儒、臺北市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

協作中心劉主任桂光、范規劃委員信賢、青溪國中許教師綉

敏、本部協作中心吳督學兼執行秘書林輝、朱副組長元隆。 

列席人員 廖珮涵小姐、劉榮盼先生 

請假人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林副教授子斌、國家教育研究院任主任宗

浩、高雄市立鼓山高中莊校長福泰、臺北市立麗山高中藍偉瑩

教師、規劃組李組長文富。 

壹、 主席致詞： 

貳、 檢視確認上次議題小組會議紀錄：根據委員建議修改如附件一。 

參、 業務報告：略。 

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素養導向教學培力講師共備工作坊之內容確認，提請討論。 

說  明：請見工作坊之課程表及實施計畫（略）。 

決  議： 

一、 工作坊預備 

（一） 請講師協作群於 3月 11日 9點 30分前到場預備。 

（二） 請李文富組長代表國教院致開場詞，再由吳執祕代表中心致詞。 

（三） 請生活輔導員協助管理學員出缺勤、提醒作業繳交及生活起居注意

事項。 

二、 學員請假或缺席處理原則：研習時數核實給予，結訓後提供完訓名單

給各縣市政府，請假時數給原推派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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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後設分析內容安排： 

（一） 根據委員意見修改問卷題目、觀察紀錄表與訪談大綱。 

（二） 請協作員當天共同協助撰寫觀察記錄表。 

（三） 請信賢委員與國教院協調，以中心設計之問卷代替國教院回饋問

卷。 

（四） 「工作坊歷程後設分析」報告，請珮涵及榮盼先簡要呈現問卷調

查結果（列入講師名單，另簽處理），再由卯老師主講並帶領分

組討論。 

（五） 於第一階段課程結束後篩選受訪者名單，於回流開始時徵求受訪

意願，並安排於綜合座談結束後留下訪談 1小時，以諮詢會議發

給費用，並另外安排接駁。 

（六） 於 3/12至 4/1之間擇期召開後設分析討論會議，挑選受訪者名單

並招募訪談者。 

 

案由二：請各規劃委員就最近兩個月，參與國教署、各縣市教育局處、各學校之

訪視、諮詢輔導、工作坊辦理⋯等，觀察所得簡要說明。蒐集教學現場素

養導向課程教學與評量之推動現況。 

說  明：請就規劃委員之觀察所得，與國教署各項書面報告、委託之輔導團隊

提供之資料比對分析，找出亟待解決之問題。 

決  議： 

一、 有關教科書出版社希望任宗浩主任為其人員做素養導向評量增能事

宜，建議由教科書出版社協會發起主辦，並邀請任宗浩主任擔任主

講。 

二、 有關台北市國中及高中端希望臺北市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協作中心協

助帶領彈性課程及素養教學設計，請劉桂光主任規劃，並請余校長協

助推動。 

三、 因應領綱持續發佈，需開始關注領綱素養導向教學的推動期程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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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素養導向評量的未來推動規劃，亦可納入議題小組關注議題。 

四、 高中端關注課程評鑑如何處理，發展成熟的學校對其需求開始浮現。 

五、 國中端的彈性課程需以學校本位管理（school based management）來發

展，因目前許多工作坊皆是跨校，參與都是個人，應擴及組織內部的

整體變革。建議靜儒老師與子斌老師、偉瑩老師再做對話，並將其成

果轉成推廣材料。 

六、 新課綱對高中端的補救教學亦有規範，但高中端的現況似乎對此缺乏

關注。 

七、 素養導向教學培力講師共備工作坊後續建議： 

（一） 建議將學員發展出來的教學設計作品，篩選後上網提供各縣市參

考。 

（二） 請協作員幫忙觀察學員中可擔任講師及協作員的合適人選，10至 20

個，納入日後工作坊的講師群。 

（三） 建議卯老師與國教院院長溝通，請國教院明年接手辦理素養工作

坊。 

 

案由三：針對議題小組第 8次會議所提之師培體系推動素養導向相關建議之後續

進度，提請討論。 

說  明：請參考上次議題小組會議紀錄及 2月議題小組重要結論摘要表。 

決  議： 

一、 修正第五點文字為「建議師資司與委辦計畫團隊就教師增能規劃進行

對話時，可邀請規劃委員參與。」，修正後表件如附件二。 

二、 建議從第 8次會議所提之建議中選擇議題，與師資司持續溝通，其中

需特別關注師資司與國教署國中小組的分工重疊問題。 

三、 請師培素養分組（林子斌、任宗浩、莊福泰、朱元隆、汪履維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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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期召開分組會議，商討後續相關議題進展方式。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中午 12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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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規劃組 

素養教學與評量議題小組第 8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07年 2月 2日（星期五）上午 10點 

會議地點 協作中心會議室(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1號綜合大樓 3樓) 

會議主持人 余規劃委員霖 記錄 劉榮盼 

出席人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林副教授子斌、國家教育研究院任主任宗

浩、高雄市立鼓山高中莊校長福泰、臺北市立麗山高中藍偉瑩

教師、臺北市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協作中心劉主任桂光、范規

劃委員信賢、師資藝教司鄭司長淵全、陳專員培綾、本部協作

中心吳督學兼執行秘書林輝、規劃組李組長文富、朱副組長元

隆。 

列席人員 廖珮涵小姐、劉榮盼先生 

請假人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卯教授靜儒 

壹、 主席致詞： 

貳、 檢視確認上次議題小組會議紀錄：洽悉。 

參、 業務報告： 

一、 107年 1月 5日召開之素養教學與評量議題小組第 7次會議提出以下建

議：就師培課程及教檢的素養導向化成立工作小組並及早與師資藝教

司就以上議題展開對話。 

二、 有關師資藝教司就討論議題提出之初步回應，請見附件一。 

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於「職前培育」階段進行課程改革，以培養師培生具備素養教學及

評量知能，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師培大學（尤其是僅有師培中心的大學）如何對師培教師與師資生進行

新課綱內容與跨領域課程設計與教學等之相關增能？請師資司說明具

體的掌握與作為。 

二、 師培課程學分數及內容的調整，是否有考量以下幾點？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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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分數調整：26 學分數是否足夠培育教學專業？ 

（二） 課程比例調整：課程內容能否學科知識少一點，課程設計知能多

一點？ 

三、 師培大學是否能根據師資司的規劃進行適切之職前師資培育？ 

發言紀要： 

一、 師資藝教司： 

（一） 學分及課程之調整：依照研擬中之中華民國職前教師專業素養指引

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草案）(以下簡稱基準草案)，師培課程改

為備查制，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數調整為

26-32學分，國民中小學「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最低學分數至少

46學分，其中教育與實踐課程規劃設置不得低於總學分 1/3的學分

規範，並已於 1月 29日與師培大學召開說明會取得共識。 

（二） 領域教材教法示例專書之開發：已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行各教

育階段教材教法專書之彙編，將於 109年完成專書出版。 

（三） 辦理課程設計及教學範例工作坊：將於今年 4月辦理課程設計及教

學範例工作坊，協助師培大學根據師培課程基準進行適切的職前師

資培育，並特別著重教育專業課程設計之經驗交流。 

（四） 建立師培大學教授與學生之專業發展社群，目前委託清華大學辦理

中。 

二、 規劃委員： 

（一） 建議將教師相互協作能力納入基準草案之「中等學校教育專業素

養」表內。 

（二） 跨領域教學「跨領域教學增能」所列之參考科目皆為領域/科目，建

議納入跨領域項目，或納入有利於跨領域教學之主題及專題，而非

從單一領域出發，使跨領域課程在實作上不致成為物理性的課程組

合。 

（三） 目前教師面臨的困境是學科內容知識(CK)和教學相關知能（PK）是

分立的，建議思考在中等學校師培課程 26-32學分中強化「學科教

學知能」（PCK）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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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議於基準草案更加凸顯新課綱理念的對應，特別是素養教學與評

量之培育策略。 

決  議：以上討論屬專業對話性質，供師資司參考。 

 

案由二：有關「師資培育檢定與實習制度」應如何調整，以達引導課程良性發展

及品質把關之功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請師資司說明教育實習制度改變之趨勢以及配套。 

二、 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可能的改革方向： 

（一） 教檢因應新課綱，如何調整考科及命題？ 

（二） 教檢之命題如何精進？ 

發言紀要： 

一、 師資藝教司： 

（一） 教育實習制度之改變： 

1. 未來實習生評分將納入 1位外部委員，並將實習之學習檔案納入檢

定評分。 

2. 規劃將實地實習之相關人職責、權利及義務納入基準草案，並於今

年持續推動實習集中化措施。 

（二） 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之改革： 

1. 命題委員未來會調整為除助理教授以上之學者專家以外，亦納入具

5年教學經驗之中小學教師。 

2. 研議於國小教師檢定中加考學科專業能力測驗之可行性，期能提升

師培生之領域知識。 

二、 規劃委員： 

（一） 長期規劃方向：建議教檢朝線上檢定的方向發展，以突破紙筆測驗

的侷限。命題委員之組成亦應朝專業化、制度化發展。 

（二） 有關於國小教師檢定中加考學科專業能力測驗之構想，建議審慎研

議，因教師缺乏的並非學科專業，而是將學科專業轉成教學專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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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可以教檢中加考教學設計任務考題作為替代方案。 

決  議：以上討論屬專業對話性質，供師資司參考。 

 

案由三：有關輔導初任教師於「導入階段」建立符合新課綱之課程設計及教學能

力之策略，提請討論。 

說  明：無。 

發言紀要： 

一、 師資藝教司：持續辦理初任教師志業暨教學實務導入研習及初任教師

備課實作與產出型工作坊，並透過學員回饋調整課程設計。 

二、 規劃委員：建議成立核心團隊進行長期的課程規劃，以達課程之間的

貫通性及整體品質的穩定性，並強化入校陪伴的環節。 

決  議：以上討論屬專業對話性質，供師資司參考。 

 

案由四：有關師藝司及國教署於「在職教師增能」業務如何作分工及協調，提

請討論。 

說  明：建議師資藝教司考慮將所辦理教師增能之重點放在以社群培力方式，

進行素養導向課程及教學的共備社群，而不辦理地毯式的教師增能。 

發言紀要： 

一、 師資藝教司： 

（一） 教師在職進修之分工原則為短期性、具時效性之進修由國教署負

責；長期性、系統性之進修工作由師藝司負責。近期向次長報告之

後會與國教署就分工進行討論。 

（二） 會找委託辦理研習之計畫團隊進行對談，以確保辦理案子之品質及

定位區別。 

二、 規劃委員： 

（一） 各計畫辦理之研習數量繁多，但有主題重複及內容矛盾之缺失，造

成現場教師困擾及混淆。建議司於前端作整合，並對準課綱概念。 

（二） 待師資司與委辦團隊對話之時間確認後，邀請素養議題小組之委員

共同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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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以上討論屬專業對話性質，供師資司參考。 

 

案由五：有關「師培大學教師」之臨床教學經驗該如何增進，提請討論。 

說  明：無。 

發言紀要: 

一、 師資藝教司：將要求師培中心需具備教材教法教師，並列入系所評鑑。 

二、 規劃委員：建議將師培教師接辦教育部實務型計畫列入教師評鑑項目，

或將「實務型計畫」之名稱改為「探究與實作」計畫，以鼓勵師培教師

參與服務及實務型計畫。 

決  議：以上討論屬專業對話性質，供師資司參考。 

 

案由六：關於海外教學見習與實習如何落實並避免淪為文化參訪活動，提請討

論。 

說  明：無。 

發言紀要： 

一、 師資藝教司：於 105年 8月 18日發佈「國外教育見習課程計畫及教育實

習課程計畫要點」，方案如下： 

（一） 國外教育實習課程（半年）：去師培制度較臺灣好的地方實習，學習他

國優點。 

（二） 國外教育見習課程案（1個月）：參考海外史懷哲計畫。 

二、 規劃委員：海外教學實習如能確實落實，學校可於教師甄試中將其成果

納入評選考量。 

決  議：以上討論屬專業對話性質，供師資司參考。 

 

伍、 臨時動議：建議師藝司定期邀請師培大學之教師與國教院及國教署進行座

談，使其能掌握此波課程改革之資訊。 

陸、 散會：中午 12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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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規劃組 

重要會議結論摘要彙整表 

素養

教學

與評

量議

題小

組第

8 次

會議 

107 

2/2 

余規劃委員霖、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林副教授

子斌、高雄市立鼓山高

中莊校長福泰、臺北市

立麗山高中藍偉瑩教

師、臺北市中等學校課

程與教學協作中心劉

主任桂光、師資藝教司

鄭司長淵全、陳專員培

綾、本部協作中心吳督

學兼執行秘書林輝、規

劃組李組長文富、朱副

組長元隆。 

一、有關職前培育階段之課程調整，建

議應在師培課程基準中加重跨領域

教學及素養導向教學及評量知能之

比重。 

二、建議師資培育檢定長期朝向多元評

量方式發展，並逐步調整命題制

度，納入現場教師為命題委員。亦

可考慮於教檢中加考學科教學知

能。 

三、支持師資司將外部委員納入實習評

分的規劃，並建議於基準中明列實

地實習的規範。 

四、有關師資司委託辦理之輔導初任教

師研習，建議教學實務導入部分可

再強化，並成立核心小組作長期及

系統性的規劃。 

五、建議師資司與委辦計畫團隊就教師

增能規劃進行對話時，可邀請規劃

委員參與。 

 

附件 2 


